芒市接待办公室
关于2016年部门决算分析报告情况
 
一、芒市接待办公室概况
（一）主要职能
我办主要接待到芒市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；中央、国家机关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、省纪委领导；州委、州人大、州政府、州政协、州纪委领导和因工作关系到芒市视察指导工作的省直部、委、办、局、厅（处）级以上领导；州直部、委、办、局处级以上领导同志；芒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邀请来芒市考察指导工作的国内外投资商、新闻媒体、国际友人和专家学者；芒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有关会议和大型活动的公务接待；省内外州市级、县市级组织前来芒市的党政考察团及州委、州政府交办的公务接待活动；州接待处及县市接待办业务往来的公务接待。
2016年我办共承办公务接待358次，11266人。其中：国家级3次312人，部级10次1019人，厅级192次6947人，处级122次2156人，投资商27次722人，外国友人3次106人，其他1次4人，协助接待3次660人。另外，我办积极参与2016中华一家亲泼水节团结餐活动，协助配合德宏州目瑙纵歌节绿叶宴活动；出动公务用车25人次，参与全市调研考察工作，使全市行政运行成本得到了节约和控制，诠释了服从全局的工作理念，相互配合、相互促进，共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，实现效率与节约的有效结合。
(二)部门基本情况
 1.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纳入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属行政单位。
2.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
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末实有人员编制8人。其中：行政编制8人（含行政工勤编制4人）；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6人（含行政工勤人员4人）。
实有车辆编制3辆，在编实有车辆1辆，租用2辆。
二、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
（详见附件）
三、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收入合计298.34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94.3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98.66%；与上年收入合计362.59万元对比减少68.25万元，同比下降18.82%；其他收入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.34%.
（二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支出合计298.3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286.3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5.98％；项目支出1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02％；主要原因分析为响应国家号召，执行国家八项规定，节约开支，实现公务接待逐年减少，公务接待经费逐年下降目标。
1.基本支出情况
2016年度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86.34万元。与上年对比339.77万元对比下降53.43万元，同比下降15.72%。主要原因为执行国家八项规定，节约开支。包括工资福利支出43.6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5.23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.8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4.12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226.8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79.20%；其他资金性支出0.1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0.05%，其他支出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.40%。
2.项目支出情况
2016年度项目支出累计12万元，其中，用于群众工作经费2万元，用于医疗卫生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10万元。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1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94.34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%。与上年对比下降13.37%。
2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支出282.34万元，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55.40万元，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43.60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.80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226.80万元；其他资本性支出0.14万元。
（四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1.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芒市接待办公室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12万元，支出决算为189.8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60.85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8.5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71.42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81.2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60.43%。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严格执行中央 中央八项规定。
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123.09万元，下降39.33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8.57万元，下降12.32%。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119.34万元，下降39.70%。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严格执行中央 中央八项规定。
2.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8.57万元；公务接待费支出181.28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8.57万元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8.57元。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所需车辆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租车费等。2016年度，芒市接待办公室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。
（3）公务接待费支出181.28万元。主要用于接待到芒市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；中央、国家机关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、省纪委领导；州委、州人大、州政府、州政协、州纪委领导和因工作关系到芒市视察指导工作的省直部、委、办、局、厅（处）级以上领导；州直部、委、办、局处级以上领导同志；芒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邀请来芒市考察指导工作的国内外投资商、新闻媒体、国际友人和专家学者；芒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有关会议和大型活动的公务接待；省内外州市级、县市级组织前来芒市的党政考察团及州委、州政府交办的公务接待活动；州接待处及县市接待办业务往来的公务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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